关于加快我市软件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天津市人民政府批转市科委关于加快我市软件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

（津政发〔2000〕79号二000年十一月三十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科委《关于加快我市软件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加快我市软件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二000年十月二十八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18号，以下简称《若干政策》）精神，加快我市软件产业的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增强发展我市软件产业的紧迫感，以创新精神贯彻落实《若干政策》，在推动软件产业发展的思想观念、工作方式和政策措施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明确软件产业的目标和任务，努力改善软件企业的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其发展活力，促进我市软件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总体水平有新的提高。

         二、发展目标

         创办以华苑软件园、泰达软件园和大学科技园为依托的天津软件园，积极争取成为国家级软件园区，并以此为龙头，充分发挥天津市人才优势，依托一批骨干企业，形成集全市研究、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到2005年，天津软件产业要实现基地规模化、企业集团化、产品商业化、市场国际化。

         三、入园优惠政策

         （一）天津软件园入园企业最低注册资金３万元，其中公司的注册资本按《公司法》的规定执行。

         （二）进驻天津软件园的企业，通过软件企业资格认定的，可同时颁发软件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企业  可根据实际情况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或软件企业的优惠政策。

         （三）天津软件园入园企业的科研、生产用地，减半征收土地使用权转让金，免收交易手续费和产权登记费以及相关收费。

         （四）进驻天津软件园的企业，其接入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的上网通信使用费，第一年可按国家规定资费标准的50％交纳，差额部分由天津软件园和电信部门各负担25％。

         （五）天津软件园入园企业申请在国内外证券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在进行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聘请经软件园管理办公室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上市咨询，其上市前期费用按一定的比例，由天津软件园给予资助。

         四、投入与融资政策

         （一）市科委设立软件发展专项计划，从科技三项经费中拨出5％以上专款建立软件产业发展基金，用于支持软件产品开发。

         （二）市信息化办从信息港工程专项经费中安排10％专款支持网络及网站的建设。

         （三）市计委在全市“十五”计划中安排部分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用于软件产业建设项目，并积极争取将重大项目列入国家计划，吸引国家软件产业方面的资金。

         （四）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以下简称园区）每年拿出财政收入的10％设立火炬发展基金，用于软件企业的补贴、鼓励软件企业加大科研开发投入、吸引人才等，或以地价补贴的方式对软件企业购地置业给予优惠。

         （五）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开发区）每年拨出可支配财政收入的3％，设立泰达科技发展资金，重点支持软件企业的研究开发。

         （六）将风险投资机制引入IT行业。建立风险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天津市软件产业的发展。

         （七）积极鼓励和吸引本市和国内外金融企业对天津软件企业的资金投入。

         五、税收优惠政策

         （一）经认定的软件企业，自2000年6月24日至2010年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赋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

         我市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进入天津软件园的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还享受前五年免征、后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的财政扶持政策。

         对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软件企业的工资和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二）经认定的天津软件园软件企业，其实际缴纳的房产税、增值税地方（开发区和园区）留成部分、营业税和城建税，由财政给予扶持，即从认定之日起五年内免征，之后五年减半征收。

         六、人才吸引政策

         （一）留学人员来津开办软件企业，可享受外国专家来华待遇和我市对软件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并允许个人持股、技术入股、租赁承包、合作开发。

         （二）大力吸引国内外软件产业的高级人才。每年从软件园的使用经费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资助出国留学人员来天津软件园创办软件企业和鼓励全国重点高校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优秀大学本科生来天津软件园创业。其中，对符合《天津市人才发展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津政办发〔2000〕16号）有关规定的高级人才， 市人才发展基金给予相应的资助。

         （三）从事软件产业的留学人员和华侨、华人中高级人才在国外或来天津工作期间，其合法提供的国外新产品、新工艺或科研成果被采纳投产，由使用单位给予一次性成果转让费或连续三年按其产生效益的税后利润5％奖励本人，也可将其成果作价入股，参与企业收益分配。

         （四）出站后到软件园工作或创业的博士后，除一次性给予安家费和租房补贴5万元（其中由市人才发展基金资助2万元，单位匹配3万元）外，开发区或园区给予每人科研启动费5万元。

         （五）天津软件园为软件企业的主要创业人员提供免房租高级人才公寓，租期为二年；为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提供廉租公寓。

         （六）天津软件园对软件企业所需的外省市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人员，在一年内解决其本人、按规定随迁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调动和落户问题。落户之前，上述人员的子女入托、就学等享受天津市户籍人口待遇。

         （七）以重大项目和工程聚集人才，通过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在国外的留学人员牵线搭桥，有目标地吸引人才。

         七、人员培养和培训

         （一）采取高等学校和社会相结合的方式加强计算机软件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努力扩大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招生规模，今后五年内，每年将递增30％以上。充分利用计算机网上教学形式开展对软件人才的培训，弥补软件人才的短缺。

         （二）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提高计算机专业硕士、博士生比例。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和办学条件较好的市属普通高校中设立软件学院，建立软件人才培养基地。计算机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计划5年之内将增长2－3倍，争取在近年内建立2个计算机博士学位授予点。

         （三）市教委和市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分别设立专项基金，对中、高层次软件技术人员出国培训、进修或聘请外国软件专家、留学人员来我市讲学和工作给予重点资助。特别要注重吸引美国、印度、爱尔兰等国高水平的软件人才。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教材、教学方法和高水平的师资。

         八、营造天津软件园的优良环境

         （一）成立市软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由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市长担任，成员单位由市科委、计委、经委、教委、外经贸委、信息化办、园区、开发区、人事局、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劳动局、规划局等部门组成。

         领导小组下设天津软件园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科委。

         （二）天津软件园要保持一流的工作效率，为新开办并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提供工商登记等“一站式”服务，提供从企业入驻到孵化发展全过程的优质服务，努力提供成果产业化所需外部条件，从而为天津软件园企业提供优良的软、硬件环境。

         （三）提高天津软件园内软件企业上网速度，加快信息交换。以便大批中小型软件企业充分利用Internet，进入软件出口行列，直接同国际市场接轨。

         （四）帮助软件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走国际化的道路。促使软件企业加快进行ISO9000和软件企业成熟度（CMM）认证工作，创造条件为软件企业提供更多的与国外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引导企业走软件国际化之路。简化软件人员多次出国审批手续。

         （五）市软件行业协会要积极促进企业交流与合作，为企业提供各种咨询服务，帮助软件企业同用户、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市软件行业协会的日常活动经费由市财政给予资助。

         软件企业、软件技术合同的认定、软件产品的登记及软件企业的年审工作由市科委负责，认定的初审工作和年审的组织工作由市软件行业协会具体负责。市软件行业协会要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履行其所承担的职能。

         （六）要规范和加强软件著作权登记制度，鼓励软件著作权登记，并依据国家法律对已经登记的软件予以重点保护。

         （七）将软件产品产值和出口额纳入国家有关统计范围，并在信息产业目录中单独列出。

  （八）每年举办一次“中国（天津）国际软件交易会”，促进国际、国内交流与合作。        
 （九）集成电路设计业视同软件产业，适用软件产业有关政策。

